
狀 別 釋憲補充理由書

聲 請 人 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陳 尚 仲 （董事長） 1.

代 理 人 范曉玲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

謝祥揚律師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 13樓

吳雅貞律師 02-2755-7366 分 機：28 卜 177、256

為聲請迴避事件，聲請人因認最高行政法院1 0 2年 度 裁 字 第 144號 、 

1 0 2年 度 裁 字 第 14 5號 、1 0 2年度裁字第 5 2 8號 、1 02年度裁字第 1078 

號 等 確 定 裁 定 （見 附 件 1- 1至 1 - 4 )所適用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

5 條 、第 3 4 條 第 2 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 1 6條 、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 

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，前 已 分 別 於 民 國 （下同）1 0 2年 3 月 2 2 曰 、 

1 0 2年 7 月 2 4 日及 1 0 2年 8 月 1 6 日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

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暨 鈞 院 釋 字 第 5 8 5號、釋字第 5 9 9號解釋意旨， 

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處分，茲再補充釋憲理由事：

一 、  為 便 於 鈞 院 釐 清 本 件 釋 憲 案 爭 點 及 所 涉 憲 法 爭 議 ，聲請人謹 

依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第1 3條 第 .1項 ，懇 請 鈞 院 惠 准 到  

院 說 明 、言 詞 辯 論 ，至 為 德 感 。

二 、  關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’條 ，未明確規定訴訟當事人聲請 

技術審查官迴避之「程序事項」，致原參與指定技術審查官裁定 

之法官得參與作成該技術審查官應否迴避之審理，嚴重侵害聲 

請人宏正公司接受公平審判之憲法權利；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

第 5 條 ，未明確規定訴訟當事人聲請技術審查官迴避之「實體 

事項」，致使同一技術審查官雖曾參與與行政訴訟相牽涉之民事 

訴 訟 審 判 程 序 ，但卻無庸於該行政訴訟中迴避，顯已嚴重侵害

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；如容許曾參與智慧財產民事或刑 

事訴訟之技術審查官，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行政訴訟 

之 審 判 ，將使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實質上形同虛設，不僅侵害聲 

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，更將實質改變我國公私法「二元訴 

訟制度」，亦與智慧財產訴訟制度採「修正二元制」而非徹底「廢 

除 」二元制之精神不符；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 4 條 第 2 

項規定容許曾參與智慧財產民事或刑事訴訟之法官，得參與就 

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行政訴訟之審判，同屬侵害人民受憲法保 

障 之 訴 訟 權 ，且亦將實質改變我國公私法「二元訴訟制度」等 

情 ，均已詳如聲請人 1 0 2年 3 月 2 2 日憲法解釋既暫時處分聲請 

書 及 1 0 2年 7 月 2 4 日 、1 0 2年 8 月 1 6 日追加聲請書所述。

、 邇來諸多學者多有批評技術審査官制度定位不明、影響當事人  

對 判 決 信 賴 、具有實質影響力而有「影子法官」之 疑 慮 ：

(一 ） 中國時報<透明多元技審官制度才能服人> : 「雖然技審官的 

意見最後仍看法官決定…然而法院心證公開的程度是由法官 

決 定 ，因 此 ，單靠法院公開心證，很難讓當事人充分明白技  

審官實質影馨力何在 I 、「以資訊的正確度來說，技審官屬於 

法院内部人員，角色較中立，但 中立不代表正確。同 時 ，限 

於 資 源 ，智財法院目前配備的技審官員額有限、專業背景也 

無法涵蓋所有領域。法院倚賴技審官、排除外部鑑定或專家  

證 人 的 結 果 ，則審理法官如何確保有限的資訊中，能做出正 

確 的 判 斷 ？」（附 件 3 6 )。

(二 ） 中國時報<智財技審官是影子法官？〉：「由於技審官定位不 

M ，被批為影子法官，且影準當事人對判決的信賴 i 、「實務 

運 作 上 ，由於技審官可在法庭上對當事人發問，其與法官的



互 動 ，當事人無從得知，往往讓當事人懷疑技審官成為『影

子法官』，對判決結果有關鍵性影準力 i、「此 外 ，有了技審官

後 ，法院對鑑定的依賴大為下降，這也不免讓人以為，技審 

官 有 類 似 鑑 定 人 的 功 能 ，但當事人可以對鑑定結果進行攻 

防 ，卻 無從全面了解技審官的想法，讓判決結果的公信力連 

帶受波及」（附 件 3 7及 附 件 3 8 )。

(三 ）中國時報<智財法院技術審查官爭議大> : 「學者謝銘洋教授 

表 示 ：『技審官的觀點既然有可能影響法官心證，就應該公開 

讓雙方當事人有辯論的機會，才能夠讓人信服』。學者江雅绮 

表 示 ：「『由於技審官在法庭上可對當事人發問、且可與法官 

不時進行私下、書 面 溝 通 ，往往讓當事人感覺技審官不只是  

助 手 ，而扮演了決定判決結果的關鍵性角色。因 此 ，技審官 

雖然達到協助法官的目的，但由於其 定 位 不 明 ，容易讓當事  

人 懷 疑 技審官是 F 影子法官』，剝奪了自己訴訟上的權益』。 

學 者 沈 宗 倫 表 示 ：「技審官在智財法院的角色是一個模糊定 

位 ，原本應該是消極的『法官助手』，實務上卻因技審官在法 

庭 上 發 問 和 得 向 法 院 提 書 面 報 告 ，似 乎 成 為 積 極 的 『審理 

且 j  〇學者李崇僖表示：『現在法官只聽技審官意見，容易受 

其 不 當 影 響 ，應多運用技審官之外的鑑定制度，提高審判的 

公正性和客觀性』。簡秀如律師表示：『法官在技術相關爭點  

破實多仰賴技審官意見，雖因此提高審判效率，但有時似進 

展 過 快 。且技審官自行找出的觀點有時恰對一造有利，使他 

造感覺受到突襲及不公平』。」（見前呈附件3 5 )。

、 「20 1 3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一對政府政策的建言」乙 文 ，更 

將如何完善智慧財產訴訟技術審查官制度，以及技術審查官迴  

避 議 題 ，納入重要之建言議題中：



「議 題 七 、進一步完善智慧財產訴訟技術審查制度。 （一 ）逢 

就技術審査官迴避及遠反迴避規定時應如何處置提出解決方

案 ，以維護當事人權益。（二 ) 適度的公開技術報告書。（三 ） 

落 實 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』第 8 條 規 定 ，避免造成突襲性裁 

判 。（四 ）將 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四條中之『得 』改為『應 』。 

(五 ）智慧財產法院應善用專家證人」（附 件 3 9 第 1 2 1頁）。

「一 、請就技術審查官迴避及違反迴避規定時應如何處置之問 

題 ，進 行 研 究 ，並提出解決方案，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...技術審 

查官是獨立於法官跟其他輔助人員以外的編制，其職掌於組織 

法 第 4 條及審理法第 8 條有明白規定，且有獨立之權責，所以 

綜合審理法與組織法之規定，技術審查官有獨立職掌，應適用 

迴避之規 定 。技術審査官現面臨涉及同一專利之民事與行政訴  

訟 以 及 一 、二 審 審 理 ，然 在 經 費 、人員編制有限狀況下，一直 

無 法 解 決 按 『智慧財產審理法』第 5 條 『技術審查官之迴避， 

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，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 訟 法 、 

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。』規定之迴避問題 :至於準 

用範圍是否包括違反迴避效果之相關規定，或只是訓示規定？ 

技術審查官違反迴避之效果為何？是否如同法官會構成再審之 

原 因 ，或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效果？本問題雖可說這是法院内 

部的行政監督問題，但技術審查官違反迴避規定時，明顯影響 

當事人之審級利益，應如何處置？實值吾人關切。緣 此 ，本會 

建議智慧財產法院應針對技術審查官迴避及違反迴避規定時應 

如何處置之問題進行研究，並提可行之解決方案，以維護當事 

人審級利益。」（附 件 3 9 第 9 1 、9 2 頁）。

五 、 此 外 ，各界近期更密集召開座談會及公聽會等，廣為討論技術  

審查官之角色及定位等議題，例 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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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 1 0 2年 7 月 2 6 日 「智財法院中技審官的角色與定位」專家學 

者 座 談 會 （附 件 4 0 )。

(二 ） 1 0 2年 9 月 2 4 日「台灣智慧財產權維護及對政府建言座談會」

(附 件 4 1 ) 。

(三 ） 1 0 2年 1 0 月 2 2 日 「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『智與願違 

從長技議』檢討技審官運作程序與強化智財保護體制公聽會」

(附 件 4 2 及 附 件 4 3 )。

六 、 敬祈鈞院惠予宣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 條關於技術審查  

官迴避之規定，及同法第 3 4條 第 2 項容許曾參與智慧財產民、 

刑事訴訟之法官，得參與相牵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審判之規  

定 違 憲 ：

(一 ） 由上述各界廣為就技術審查官制度之評論及探討可知，技術 

審查官之職權行使，確屬智慧財產案件審判範圍，技術審查 

官確已實際從事智慧財產案件審判工作，其職權内容當屬智 

慧財產案件審判核心。從 而 ，技術審查官是否能公正、獨立 

行 使 職 權 ，自與訴訟當事人能否享有「公平審判」密 切 相 關 ， 

當眉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的核心範圍〇是 以 ，依鈞院關於訴  

訟權之歷來解釋先例意旨，技術審查官應否迴避之事項當屬

「法律保留原則」之 適 用 範 圍 ，非經法律規定，不得任意施 

加 「法律以外」之 限 制 ，否則顯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有違 

憲 之 虞 。

(二 ） 不僅如此，如容許因參與先前相牽涉案件而已有「預斷」、「偏 

見」之技術審查官，「再度」參與其他案件之審理，不僅嚴重 

侵害訴訟當事人接受公平審判之權，亦不符合憲法「正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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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程序」中 之 「實質正當」。蓋如同一技術審查官「同時」參 

與彼此相牽涉之案件審理，不當剝奪當事人接受公平、公正 

法院 審 理 之 權 ，顯 非 「合理」之訴訟制度設計，顯 與 「基本 

的公平正義」之 旨 有 間 ，確有違反憲法要求「正當法律程序」 

之 情 形 ，更將使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實質上形同虛設，實質改 

變我國公私法「二元訴訟制度」。

(三 ）準 此 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5 條關於技術審查官迴避之規 

定 ，「未 」明確規範訴訟當事人聲請技術審查官迴避之「實體 

事項」，確與顯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相違，更與法律 

保 留 原 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相悖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 

條 第 2 項規定容許曾參與智慧財產民刑事訴訟之法官，得參 

與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，亦將嚴重剝奪訴訟當 

事人另按智慧財產行政訴訟循求救濟之訴訟權，實質變更我 

國 公 、私法二元訴訟體制，同屬違憲，尚祈鈞院惠予宣告上 

開二法律之規定違憲，以維聲請人權益，並維憲法體制。

七 、 以 上 ’敬 請 釣 院 签 核 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 公 鑒

【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】

附 件 36 :中 國 時 報 1 0 2年 1 1月 1 3 曰 「透明多元技審官制度才能服 

人」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37 :中國時報<智財技審官是影子法官？〉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件 3 8 : TAIPEI TIMES， “’Shadow judges’ need their roles will defined”

報導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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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 9 : 「2 0 1 3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一對政府政策的建言」，第 81 

至 9 4 、1 2 0至 1 2 1頁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0 : 1 0 2年 7 月 2 6 日 「智財法院中技審官的角色與定位」專家 

學者座談會報告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1 : 1 0 2年 9 月 2 4 曰 「台灣智慧財產權維護及對政府建言座談 

會 」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2 :中 時 電 子 報 1 0 2年 1 0 月 2 3 日 <技審官制度應引進專家證 

人 >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3 : 1 0 2年 1 0月 2 2 日 「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『智與願違 

從長技議』檢討技審官運作程序與強化智財保護體制公聽 

會 」會議記錄影本乙份。

中 華 民 國  1 0 2  年 1 2  月 3 曰

聲 請 人 宏 正 自 動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代 表 人 陳 尚 仲

代 理  人 范 曉 玲 律 師 ，

謝 祥 揚 律 師  

吳 雅 貞 律 師 丨


